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文件

浙科联字〔2016〕13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举办第十六次科技发展与改革报告会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会员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《“十三五”国家科技创新规划》，中国科学技术院所联谊会决定于10月9-10日在北京召开第十六次科技发展与改革报告会。现将《关于举办第十六次科技发展与改革报告会的通知》（联谊会[2016]16号）转发给你们。有意向参加的单位请按通知要求，在9月28日前自行将回执传真或电子邮件至中国科学技术院所联谊会秘书处。同时请电话告知我会秘书处，以便我们掌握我省参加会议人员的情况。经联合会与中国科学技术联谊会协商，同意浙江代表按会员标准每人1000元缴纳会务费。联系人：江佳妮,联系电话：0571-85212166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关于举办第十六次科技发展与改革报告会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　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

抄报：中国科学技术院所联谊会、省科技厅条件处
